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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1011663 號   

 

案由：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鑒於醫療機構內護產人力勞動權益長期

被忽視、護產人力與照顧病人人數比例扭曲狀況下，導致護產

人力一再流失而關閉病床，進而影響國人醫療品質甚深，而

衛生福利部及賴清德總統雖對外一再強調健康台灣政策中落實

三班護病比是醫療服務必要條件，並承諾推動三班護病比

入法，然迄今一再跳票延宕，無視護產相關專業團體一再呼籲

之聲音，恐將造成我國醫療現場護產人力制度上更大隱憂。

爰擬具「醫療法第十二條、第一百零二條及第一百零二條之一

條文修正草案」，明定醫院急性一般病床配置之輪班護產人員

比例應與護產相關專業團體代表共同擬訂之。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陳昭姿 黃國昌 張啓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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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法第十二條、第一百零二條及第一百零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二條 醫療機構設有病房

收治病人者為醫院，僅應門

診者為診所；非以直接診治

病人為目的而辦理醫療業務

之機構為其他醫療機構。 

前項診所得設置九張以

下之觀察病床；婦產科診所

，得依醫療業務需要設置十

張以下產科病床。 

醫療機構之類別與各類

醫療機構應設置之服務設施

、人員及診療科別設置條件

等之設置標準，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前項設置標準中，有關

醫院急性一般病床配置之輪

班護產人員比例，中央主管

機關應邀集相關學者專家及

護產相關專業團體代表，斟

酌公共衛生之維護及保障護

產人員勞動權益，成立諮詢

委員會定之，並每年定期檢

討、調整或增減。 

前項委員會成員之護產

相關專業團體代表人數不得

少於全體委員人數二分之一

。 

第十二條 醫療機構設有病房

收治病人者為醫院，僅應門

診者為診所；非以直接診治

病人為目的而辦理醫療業務

之機構為其他醫療機構。 

前項診所得設置九張以

下之觀察病床；婦產科診所

，得依醫療業務需要設置十

張以下產科病床。 

醫療機構之類別與各類

醫療機構應設置之服務設施

、人員及診療科別設置條件

等之設置標準，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一、有關目前各級醫院之護病

比僅規範於依本法授權之《

醫療機構設置標準》中，且

現行規定僅採用急性一般病

床之全日平均設置比例，並

未就醫療現場實務存在白班

、小夜班及大夜班之三班輪

班制或部分醫療院所採用之

二班輪班制進行更細部的護

產人力最低限制，已造成護

產人員勞動權益遭受嚴重損

害，並進一步降低護產人員

進入醫療職場之意願，導致

醫院關床狀況日趨嚴重。 

二、衛生福利部作為醫療機構

之主管機關，亦多次表示落

實三班護病比是醫療服務之

必要條件，並承諾三班護病

比入法，為保留定期檢討之

彈性，爰增訂本條第四項，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衛生福利

部應邀集相關學者專家及護

產相關專業團體代表，於兼

顧公共衛生之維護及護產人

員勞動權益下，成立諮詢委

員會討論並決定各級醫院每

一班別護產人員最低人數比

例。 

三、另為保障前揭最低人數比

例有確實納入護產相關專業

團體之訴求，落實護產人員

勞動權益保障，爰增訂第五

項，明定護產相關團體代表

人數不得少於全體委員人數

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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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

連續處罰： 

一、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

條第一項、第五十九條、

第六十條第一項、第六十

五條、第六十六條、第六

十七條第一項、第三項、

第六十八條、第七十條、

第七十一條、第七十三條

、第七十四條、第七十六

條或第八十條第二項規定

。 

二、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十三條規定所定之管理辦

法。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六十九條規定所定之辦法

。 

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依

前項規定處罰並令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得處一個

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 

一、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或第六十六條規定者。 

二、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十三條規定所定之管理辦

法者。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六十九條規定所定之辦法

者。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

連續處罰： 

一、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

條第一項、第五十九條、

第六十條第一項、第六十

五條、第六十六條、第六

十七條第一項、第三項、

第六十八條、第七十條、

第七十一條、第七十三條

、第七十四條、第七十六

條或第八十條第二項規定

。 

二、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十二條第三項規定所定之

設置標準。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十三條規定所定之管理辦

法。 

四、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六十九條規定所定之辦法

。 

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依

前項規定處罰並令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得處一個

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 

一、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或第六十六條規定者。 

二、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十二條第三項規定所定之

設置標準者。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十三條規定所定之管理辦

法者。 

四、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六十九條規定所定之辦法

者。 

一、有鑑於目前對於醫療機構

違反護產人力配比之處罰僅

規定於本法第一百零二條，

其處罰相當輕微，對違法醫

療機構而言並無遏阻效果。

爰將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本

法第十二條第三項所授權訂

定之《醫療機構設置標準》

之相關處罰規定移由新增之

第一百零二條之一規範之，

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現行第一項第三款、第四

款及第二項第三款、第四款

配合前揭修正調整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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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二條之一 違反中央

主管機關依第十二條第三項

規定所定之設置標準者，處

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令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按次連續處

罰。若處罰達三次，屆期仍

未改善者，得處一個月以上

一年以下停業處分。 

 一、本條新增。 

二、鑑於現行第一百零二條針

對醫療機構違反中央主管機

關依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所

定之設置標準的處罰過於輕

微，與醫療機構違法所獲得

之利益顯不相當，對於違法

者並無遏阻效果，爰增訂本

條，對於違反者處以新臺幣

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限期改善，如遭處

罰達三次仍未改善者，得處

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

分。 

 

 


